
   鑒於旅行業與消費者之關係，存在資訊不對稱之情況，消費者對旅遊商

品之良窳，欠缺自主選擇能力，往往以價格作為參團旅遊之唯一標準，進而

導致旅遊市場劣幣驅逐良幣之現象。查現行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三十條第一項

就旅行業刊登廣告僅規定應載明公司名稱、種類及註冊編號，惟對旅遊產品

資訊諸如旅遊行程名稱、出發之地點、日期及旅遊天數、旅遊費用、投保責

任保險及履約保證保險及其保險金額等，其資訊揭露規範顯有不足；又同規

則第二十六條就綜合旅行業辦理國內外團體旅遊登載招攬文件應載明事項雖

有規定，惟對旅遊產品重要事項諸如膳食、遊覽、投保責任保險及其保險金

額等，其透明度規範尚有不足，再者，甲種旅行業辦理國內外團體旅遊，及

乙種旅行業辦理國內團體旅遊時，亦有登載招攬文件，惟其應載明事項則未

有規範；另旅行業辦理旅遊租用遊覽車，其與遊覽車客運業負有共同協力確

保旅客於旅遊途中乘車安全無虞之義務與責任，惟因交通部公告之遊覽車租

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規範一般消費者與遊覽車客運業者

間，於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間並無適用，又實務上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

通常僅簽訂簡易之租車合約，對攸關旅遊安全重要事項卻付之闕如，故基於

公益目的及公共安全必要範圍，爰有必要由主管機關公告旅行業租賃遊覽車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俾釐清彼此間之權利義務，保障雙方業者權益，

進而確保旅遊安全。綜上，經檢討後擬具本規則第二十六條、第三十條、第

三十七條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綜合旅行業辦理國內外團體旅遊登載之招攬文件應載明事項，並增

訂甲種旅行業辦理國內外團體旅遊，及乙種旅行業辦理國內團體旅遊時，

其登載之招攬文件應載明事項，俾有效減少旅客與旅行業者間旅遊資訊

不對稱之情況，確保旅遊品質與安全。（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二、為強化旅遊產品資訊之透明度，增列旅遊廣告應載明事項之內容，俾資

周延保障消費者權益。（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三、為使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共同協力確保旅遊安全義務，增訂旅行業包

租遊覽車簽訂租車契約，其契約內容不得違反交通部公告之旅行業租賃

遊覽車契約應紀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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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綜合旅行業以

包辦旅遊方式辦理國內

外團體旅遊，應預先擬

定計畫，訂定旅行目的

地、日程、旅客所能享

用之運輸、住宿、膳

食、遊覽、服務之內容

及品質、投保責任保險

與履約保證保險  及其保

險金額，以及旅客所應

繳付之費用，並登載於

招攬文件，始得自行組

團或依第三條第二項第

五款、第六款規定委託

甲種旅行業、乙種旅行

業代理招攬業務。

      前項關於應登載於

招攬文件事項之規定，

於甲種旅行業辦理國內

外團體旅遊，及乙種旅

行業辦理國內團體旅遊

時，準用之。

第二十六條 綜合旅行業以

包辦旅遊方式辦理國內

外團體旅遊，應預先擬

定計畫，訂定旅行目的

地、日程、旅客所能享

用之運輸、住宿、服務

之內容，以及旅客所應

繳付之費用，並印製招

攬文件，始得自行組團

或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五

款、第六款規定委託甲

種旅行業、乙種旅行業

代理招攬業務。

一、 鑒於旅遊實務上

部分旅行業舉辦國內外

團體旅遊，其登載之招

攬文件僅提供簡單行程

資訊，消費者對旅遊產

品資訊瞭解有限，處於

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

對旅行業者的信用、態

度、服務均不甚清楚，

且無法於消費前得知其

品質的優劣，亦無法比

較或選擇出與支付代價

同值的旅行業，而往往

以價格作為選擇參團之

唯一標準。故為使消費

者得以在旅遊產品資訊

透明化之情況下擁有自

主選擇能力與合理正確

的消費，爰修正第一項

規定增列膳食、遊覽、

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保

證保險及其保險金額

等，亦列為須公開揭露

之重要事項，另參酌民

法第五百十四條之二第

四款規定，明定旅遊行

程中所需之運輸、住

宿、膳食、遊覽、服務

等，須加註其品質，俾

資周延。

二、 復鑒於旅遊招攬

文件除印製書面外，亦

有透過網站登載，爰將

現行條文之「印製」，

作 文字 修 正 為「登

載」，俾符實際。

三、 第一項規定係規

範綜合旅行業，為課予

甲種旅行業及乙種旅行

業對其旅遊產品負資訊

揭露義務，保障消費者

權益，爰增訂第二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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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甲種旅行業辦理國內

外團體旅遊，及乙種旅

行業辦理國內團體旅遊

時，其登載於招攬文件

之事項，準用第一項之

規定。

第三十條 旅行業為舉辦旅

遊刊登於新聞紙、雜

誌、電腦網路及其他大

眾傳播工具之廣告，應

載明旅遊行程名稱、出

發之地點、日期及旅遊

天數、旅遊費用、投保

責任保險與履約保證保

險及其保險金額、公司

名稱、種類、註冊編號

及電話。但綜合旅行業

得以註冊之服務標章替

代公司名稱。

      前項廣告內容應與

旅遊文件相符合，不得有

內容誇大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一項廣告應載明事

項，依其情形無法完整呈

現者，旅行業應提供其網

站、服務網頁或其他適當

管道供消費者查詢。

第三十條 旅行業刊登於新

聞紙、雜誌、電腦網路

及其他大眾傳播工具之

廣告，應載明公司名

稱、種類及註冊編號。

但綜合旅行業得以註冊

之服務標章替代公司名

稱。

      前項廣告內容應與

旅遊文件相符合，不得有

內容誇大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一、 為強化旅遊產品

資訊之透明度，確保旅

行業所提供之旅遊服務

具備通常之價值及約定

品質，並使旅客明悉與

旅遊有關之事項，爰修

正第一項規定，增列旅

遊廣告應載明事項之內

容，俾資周延保障消費

者權益。另於原條文前

段增列旅行業「為舉辦

旅遊…」字句，俾與第

二項規定相呼應。

二、 另考量實務上旅

行業刊登廣告篇幅限

制，無法將其旅遊產品

內容完整呈現，爰增訂

第三項課予旅行業應提

供其網站、服務網頁或

其他適當管道供消費者

查詢之規定。

第三十七條 旅行業執行業

務時，該旅行業及其所

派遣之隨團服務人員，

均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不利國家之

言行。

  二、不得於旅遊途中擅

離團體或隨意將旅

客解散。

  三、應使用合法業者依

規定設置之遊樂及

第三十七條 旅行業執行業

務時，該旅行業及其所

派遣之隨團服務人員，

均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不利國家之

言行。

  二、不得於旅遊途中擅

離團體或隨意將旅客

解散。

  三、應使用合法業者依

規定設置之遊樂及住

按旅行業辦理旅遊租用遊覽

車，其與遊覽車客運業負有

共同協力確保旅客於旅遊途

中乘車安全之義務與責任，

惟鑒於實務上旅行業與遊覽

車客運業通常僅簽訂簡易之

租車合約，對攸關旅遊安全

重要事項卻付之闕如，故基

於公益目的及公共安全必要

範圍，於第八款增訂其契約

內容，不得違反交通部公告

之旅行業租賃遊覽車契約應

紀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俾釐

清彼此間之權利義務，保障

雙方業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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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設施。

  四、旅遊途中注意旅客

安全之維護。

  五、除有不可抗力因素

外，不得未經旅客

請求而變更旅程。

  六、除因代辦必要事項

須臨時持有旅客證

照外，非經旅客請

求，不得以任何理

由保管旅客證照。

  七、執有旅客證照時，

應妥慎保管，不得

遺失。

  八、應使用合法業者提

供之合法交通工具及

合格之駕駛人；包租

遊覽車者，應簽訂租

車契約，其契約內容

不得違反交通部公告

之旅行業租賃遊覽車

契約應紀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遊覽車以搭

載所屬觀光團體旅客

為限，沿途不得搭載

其他旅客。

 九、使用遊覽車為交通工

具者，應實施遊覽車

逃生安全解說及示

範，並依交通部公路

總局訂定之檢查紀錄

表執行。

 十、應妥適安排旅遊行

程，不得使遊覽車駕

駛違反汽車運輸業管

理法規有關超時工作

宿設施。

  四、旅遊途中注意旅客

安全之維護。

  五、除有不可抗力因素

外，不得未經旅客

請求而變更旅程。

  六、除因代辦必要事項

須臨時持有旅客證

照外，非經旅客請

求，不得以任何理

由保管旅客證照。

  七、執有旅客證照時，

應妥慎保管，不得

遺失。

  八、應使用合法業者提

供之合法交通工具及

合格之駕駛人；包租

遊覽車者，應簽訂租

車契約。遊覽車以搭

載所屬觀光團體旅客

為限，沿途不得搭載

其他旅客。

 九、使用遊覽車為交通工

具者，應實施遊覽車

逃生安全解說及示

範，並依交通部公路

總局訂定之檢查紀錄

表執行。

 十、應妥適安排旅遊行

程，不得使遊覽車駕

駛違反汽車運輸業管

理法規有關超時工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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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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